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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法律思想及其对构建当代法治社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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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柯切恩海姆的“法律政治化”的思想和哈贝马斯的理性主义自然法思想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律思想的主要

体现。前者强调了法律的政治功能，却忽视了法律的社会功能。后者把法律与制度相统一的分析方法，提出资本主义社会

“合法性危机”及其出路的理论都具有合理的成分，但也存在只“破”不“立”、过于偏激等缺陷。我们建设政治文明和法

治国家、确立良法之治以及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方向、树立科学的理性与批判精神等方面，都可以从他们的法律思想中吸

取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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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于本世纪三十年代，是当今西方世界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

流派。作为左派知识分子运动的产物，法兰克福学派发源于德国，流传瑞士和法国，发展、壮大在美国。其形成

的显著标志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创立。

法兰克福学派中对法律研究较多的要数哈贝马斯和柯切恩海姆，他们俩人在发掘、重建马克思主义以及

建构社会批判理论的过程中，并未将视野仅仅局限于哲学领域，而是将触角也伸向了法学领域，形成了相当

丰富和独特的法律思想。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习惯于只把它作为一种哲学派别看待，对其丰富的法律思想

却鲜有涉足，这是对法兰克福学派不够全面的理解，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本身以及对它的研究都不能不说是

一个遗憾。本文欲从法学研究的视角。力求全面、客观、公正地分析、评价、发掘和展现以奥托·柯切恩海姆和

尤根·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法律思想，并结合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践，指出法兰克福学派法律思

想的现实意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法律思想及其评析

“法律政治化”的思想。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奥托·柯切恩海姆，在其《政治正义》一书中提出

了“法律政治化”的论断并加以系统论证。他认为，20世纪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之间，资产阶级各种政

治制度与共产主义者或进步的反对派之间，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冲突已发展到国际化程度。随着各种冲突的增

加，将引起“各种制度去加强警察和其他非正规的制度去控制主体的各种交往及他们的政治活动”。这就意味

着法律和司法程序的政治力量得到了加强。与意大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政治

社会化”观点遥相呼应，柯切恩海姆认为“意识形态极力去控制人们的思想”，使得法庭有必要加强其政治活

动，即使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对法庭不直接进行控制，但存在着一套假定和诉讼程序之类的基本东西，而

且法庭还要受到大众媒介宣传的间接压力。所以，政治审判成为“消除政治敌人”的一种最理想的方法，因为

它把合法性当作“正当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更何况法庭还与其他方面(比如军事行动、不适当的暴力、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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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教会的传教及大众媒介的宣传等)联系在一起。它是一种在斗争中“自动认可”的新型的政治武器，通过有

选择地同公众的堕落与犯罪作斗争而起作用。柯切恩海姆把仁慈与庇护联结起来。向人们显示法律如何为政

治正义发挥着有效的作用。

柯切恩海姆将“法律政治化”命题置于首要地位，忽视了法律的社会职能，是一种片面的形而上学观点。

事实上，法的政治职能与社会职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法既执行政治职能，也执行着社会职能。恩格斯明

确指出过：“政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而柯切恩海姆只看到了政治对法律影

响的一面，忽视了法律的社会性，过分强调政治意识形态对法律的影响，最终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否定法

治，主张人治。这是柯切恩海姆法律观的一大缺陷。

理性主义自然法思想。尤根·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和论述涉及

到许多法律问题，尤其是他的自然法思想，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律思想中最富有代表性的观点。对古希腊的民

主观和理性主义深深向往的哈贝马斯非常专注于早期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律制度。他认为古希腊雅典城邦的

秩序“依靠全体公民共同参与行政、法律、正义与协商来实现”。在城邦里，人类的本性得以展示，法律是自然

的，是为自由的秩序的需要而设立的。因此，哈贝马斯深入考察了托马斯·阿奎那和霍布斯的自然法，并对他

们的“自然法”进行了理性的发挥，他指出：霍布斯的政治理论标志着自然法的“实证化”，而他的自然法中的

自由概念则是同其关于统治者具有绝对的权力的观点相联系的。对于洛克的自然法思想．他认为洛克也无非

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市民法看作是一种自然法，是通过国家权力保护资产阶级财产秩序的法。

把理性主义自然思想贯彻到实践中，哈贝马斯从自己的理论基点出发。对马克思的自然法和资本主义社

会的法进行了剖析和引申。首先，哈贝马斯从分析传统自然法思想与新自然法思想的区别出发。指出马克思对

自然法的论述尚欠全面。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只站在革命的自然传统的内部对传统的自然法进行批判。却没

有看到卢梭的解释及重农主义者与洛克、杰佛逊等人的理解的区别，并“没有从根本上把人权与市民权相区

分”，而卢梭等人则认为“社会的自然法是为了实现人类的自然权利”。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法律的评论，仅

能适用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而从没有对现代形式的民主作进一步的评价。其次，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

社会的法律和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引申。哈贝马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出现，就开始通过

市场的合理化来交换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使自身合法化，而不再通过权力结构来达到合法化，阶级结构的合法

化问题从政治领域转到经济领域，财产秩序也从政治关系而转到生产关系中，这样，政治制度也就此变得公正

了。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应该打碎传统的“合法化”，把它让位给“结构理性化”的经济条件：贸易组织、工人组

织、运输和商业网络、私法制度和国家官僚化。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法的最深刻的批判是他的“合法性危

机”理论。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防止经济危机而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行政干预，是同自由资本主

义时期所鼓吹的自然理性主义相矛盾的，这样可能导致理性危机。而晚期资本主义固有的利益冲突和对国家

干预的矛盾要求，意味着国家援助在分配上的功能失调，最终给合法性造成更多的难题。这是哈贝马斯对合法

性危机根源是精辟的揭示。更为可贵的是，他并未停留在对导致合法性危机根源的分析上，而是在不断寻求消

除合法性危机的方法，哈贝马斯曾象预言家一样宣称：“从长远来看，合法性危机能够避免，仅当晚期资本主义

社会的潜在的阶级结构改变时，或者当行政体制对合法性的压力被解除时。后者可以通过把内在的本质的一

体化完全转到另一种社会主义模式中而达到。也就是说，要从需要公正的规范上突破出去”。

通过对哈贝马斯理性主义自然法思想的阐释，我们发现他对现代法律理论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哈贝

马斯从制度的角度来阐述法律，对于我们了解现代国家的法律很有帮助。他把法律也看作是一种上层建筑，

是社会结构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认为法律在社会进化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他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现象的分析，尤其是合法性危机理论的提出，都有一定的价值和合理成分。

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哈贝马斯的理性主义自然法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当多的缺陷与不足。

法兰克福学派法律思想对构建当代法治社会的现实意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法律思想不乏失之偏颇和错误的地方，但也不乏闪光点。包含着一些合理和正确的论述

以及丰富的知识材料。它的反面教训和正面成果，对于我们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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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法律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法律对政治起重要作用”与“民主政治”的法律思想，对于我们开展政治文明建

设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积极的启迪作用。柯切恩海姆“法律政治化”的命题，忽视了法律的社会职

能。哈贝马斯则明显地有把法律、民主、自由、秩序统一起来的趋势。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法律与政治观是偏

激的，但他们看到了“法律对政治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无疑是合理的。马克思认为，国家的法律制度是人实现

自由的外部条件，真正的法律是自由的体现，是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转变为有意识的法律规范，是以自

由为基础并且是自由的确认和体现，所以马克思说“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

的存在具有普遍性理论的，不取决于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因此，我们既应该看到

“法制”的重要性，也应该看到“法治”的重要性，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把握好方向。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哈贝马斯)对资产阶级国家法的批判，尤其是“合法性危机理论”，使我们看

到实行“良法之治”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法治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哈贝马斯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法的阶

级本质，进而提出了“合法性危机理论”，并进一步指出这种危机的解决“可以通过把内在的本质的一体化完

全转到另一种社会主义模式中而达到”。哈贝马斯在这里为我们指明了社会主义法治之路的前进方向。法治

不仅是“法律之治”，更应该是“良法之治”。所谓良法，至少需要同时符合这样几个条件：在法的内容方面，必

须合乎调整对象自身的规律；在法的价值方面，良法必须符合正义并促进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在法的形式

方面，良法必须具有形式的科学性。同时必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的法治文化，必须树立民本、民主的宪政意识

和法治理念。朝着良法之治的方向努力。

再次，法兰克福学派敢于批判的理论勇气、理性主义思想等方面，为社会主义的法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可

贵的方法论。法兰克福学派自称其主要理论是“社会批判理论”，批判性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特征。哈贝马

斯也正是在对旧“自然法”进行理性发挥的基础上，建树了自己理性主义自然法里的科学性和合理成分。我们

所处的时代呼唤理性的批判，但现实中我们往往“有了批判就缺少理性，有了理性就缺少批判，”常常表现为

“众口一词”地批判和“绝口不提”地理性。我们在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中，如果能够批判地吸收、借鉴法兰克

福学派的批判精神和理性主义的态度，对我们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将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最后，法兰克福学派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产生的偏颇和谬误，也给我们带来诸多反面的经验和教训。由于

缺乏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在研究法律问题时，往往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而且，它们一味强调革

命的、批评的方面，在不少问题上走向了极端。加之他们对资本主义法的揭露不够深刻，批判性多于否定性．

因而，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法律问题的建设性意见不多，特别是关于新型法律体系的构建更是涉足甚少，没有

什么建树。我们在依法治国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可以此为鉴：一是保持和时代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趋势相一

致，从而保持先进性，并进而得出科学的结论；二是要立足改革，锐意创新。但也不能把改革误解为标新立异，

追赶时髦，从而出现华而不实，甚至违反现行法律，与我国国情相悖的冠以改革之名的举措。司法改革的实质

在于破旧立新，在废除陈规陋习的同时，要积极与国际接轨、吸取先进知识与经验，加强创新和建构符合我国

国情的法律体系。要找好突破口，选好角度，把握好尺度，使司法改革在合法性、适应性、先进性的状态和环境

下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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